[bookmark: _GoBack]和平院区环境检测项目项目需求
服务时间：2026年8月12日至2027年12月31日。
（一）项目背景
根据生态环境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要求，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责成各区局对排污单位应查清所有污染源，包括废气污染物（以有组织或无组织形式排入环境）、废水污染物等，确定主要污染源及主要监测指标，要求重点排放污染源单位办理排污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1105-2020第七项自行监测管理要求，结合《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36号），明确所排放的污染物，组织开展监测及信息公开。为保证医院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工作，确定废水、无组织废气、锅炉等检测项目因子和检测频次符合自行监测管理规范及排污许可要求，我院需第三方检测机构协助完成检测任务，按时出具检测报告，使我院在污染源信息平台上做到及时有效数据公开。
（二）服务内容：
1、协助院方进行排污许可证的续签及管理工作，确保排污活动均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要求。
2、根据本项目《排污许可证》的管理要求、在污染源信息公开平台及时公开相关信息，确保信息公开率达到100%。
3、根据生态环境部《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医疗机构》（HJ 1105—2020）《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和平院区排污许可证》等的要求，按期监测的废水、废气及油烟、噪声，并出具具有CMA标的检测报告；
4、对《天津市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进行监测数据维护，包括但不限于上传数据、年度报表编制等。
5、《企业自行监测相关要求》进行监测数据的台账及相关要求管理。
6、按照上级环保部门和管理条例的要求，检测后的数据信息做到及时公开，及时更新，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公开和更新。
7、服务方为本项目提供整体化的环境检测托管服务。
8、协助采购人完成本项目相关年度信息披露、临时事项披露等相关工作。
9、《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医疗机构》（HJ 1105—2020）等中的检测项目要求。检测下面如下表：
	类别
	检测项目
	点位(个)
	频次
	周期
	次数

	废水DA001
	悬浮物
	1
	3
	1次/周
	73

	
	化学需氧量
	1
	3
	
	

	
	pH值
	1
	3
	1次/季度
	6

	
	流量
	1
	3
	
	

	
	生化需氧量
	1
	3
	
	

	
	氨氮
	1
	3
	
	

	
	总磷
	1
	3
	
	

	
	总氮
	1
	3
	
	

	
	色度
	1
	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1
	3
	
	

	
	挥发酚
	1
	3
	
	

	
	氰化物
	1
	3
	
	

	
	沙门氏菌
	1
	3
	
	

	
	志贺氏菌
	1
	3
	
	

	
	动植物油类
	1
	3
	
	

	
	石油类
	1
	3
	
	

	
	粪大肠菌群
	1
	3
	1次/月
	17

	无组织废气（污水处理站周界）
	氯气
	4
	3
	1次/季度
	6

	
	甲烷
	4
	3
	
	

	
	臭气浓度
	4
	3
	
	

	
	氨
	4
	3
	
	

	
	硫化氢
	4
	3
	
	

	污水站有组织废气
	臭气浓度
	1
	3
	
	

	
	氨
	1
	3
	
	

	
	硫化氢
	1
	3
	
	

	锅炉废气1.2.3
	氮氧化物
	3
	1
	1次/月
	17

	
	颗粒物
	3
	1
	1次/年
	2

	
	二氧化硫
	3
	1
	
	

	
	一氧化碳
	3
	1
	
	

	
	烟气黑度
	3
	1
	
	

	有组织废气（油烟）
	油烟
	1
	3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
	5
	2
	1次/季度
	6



★（三）其他要求
承担检测的供应商承诺所检测的数据真实、有效，出具的报告合法，如发生因检测机构篡改数据、虚假报告等违法行为，医院可单方解除合作关系，此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及相关损失均由供应商承担。 

